
探索法制审核新模式
擘画法治漕泾建设新蓝图

一、背景缘由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是完善行政执法程序的重要内

容，也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重大举措。2014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制度”。2017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本市建

立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意见》。当前，行政执法力量

和任务逐步向街镇下沉，街镇行政执法的质效成为基层法治政府

建设的核心关注点。以城管部门为例，随着街镇城管执法力量下

沉，区城管执法局不再对街镇城管中队的执法案卷进行审核，由

于各街镇城管中队的法制审核机构没有明确，所以行政执法过程

中出现法制审核机构缺位的现象，这一现状对全面实施“三项制

度”、深入推进基层法治政府建设带来困扰。在此背景下，2019

年以来，漕泾镇结合实际，整合内外部法制力量，有效落实重大

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将各种法律风险防范在萌芽状态、未发

之时，不断提升政府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水平。

二、基本做法

（一）健全组织体系，强化法制审核队伍建设

一是配强镇专业法制审核团队。严格选配政治思想好、业务

能力强、法律素质高的一名公职律师（司法所长）、两名专职律师

（包含镇政府法律顾问）组成镇专业法制审核队伍，实现老中青

梯次搭配，形成传帮带有效机制。二是加强外聘法制审核人员管

理。构建以内部法制审核人员（公职律师）为主，外聘法制审核

人员（专职律师）为辅的法制审核工作格局。由司法所长统筹政

府法制审核工作开展及外聘法制审核人员管理，包括聘用合同签



订、服务费用支出、审核业务派单、审核质量监督等，做到管理

有抓手、工作有台账、考核有标准，督促法制审核人员更好地履

职尽责。三是注重法制审核人员业务提升。建立法制审核人员学

习制度，依托微信群加强法制审核人员横向交流，并不定期邀请

专家对法制审核人员进行业务辅导，指导解决法制审核中的疑难

问题。筹建专家智库，邀请法官、法学专家等担任智囊团，为法

制审核人员开展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二）规范实施审核，助力执法单位依法行政

一是完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规定对以镇政府

名义作出的一般程序行政处罚、减轻行政处罚、部分行政强制执

行等决定，由司法所组织法制审核人员对决定的合法性、合理性

进行审核，且规定未经法制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相应决

定。二是实行行政处罚案件全过程法制审核制度。加强对行政处

罚案件的监督，每个一般行政处罚案件在案调终结、制发处罚决

定书、结案等三个阶段，均落实执法单位内部法制员初审、镇法

制审核人员再审两级审核，内容涵盖行政处罚案件立案、调查取

证、告知、决定、执行、结案等全过程各环节。三是推动更多政

府性事务纳入法制审核范围。2020 年，漕泾镇立足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将规范性文件、政府项目合同、申请信息公开的答复书、

申请行政赔偿的决定书等 10 余件政府性事务交给法制审核团队

审核，有效防范政府决策的法律风险。

（三）强化结果运用，促进法制审核成果转化

一是加强行政执法队员法制培训。每半年组织召开行政执法

队员业务培训会，由法制审核人员对法制审核的结果进行梳理归

纳，以普遍存在的问题为导向，通过专题培训形式进行事后总结、

事前提醒，不断提升执法队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二是开展行

政执法办案能手评选。将行政执法队员办理案件的平均退回率作



为评选重要指标，由法制审核人员统计好每一个案件法制审核退

回次数，全年办理案件平均退回率最低的执法队员获评镇行政执

法办案能手。2020 年，对评选出的行政执法办案能手进行了表彰。

三是推进建章立制和预防性普法。将法制审核结果作为完善制度、

加强管理的重要依据，对法制审核中发现的审核期限不明、流程

不清问题，制定《镇城管中队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

度的规定》，规范行政执法的标准和流程；对发现的执法对象法律

意识不强问题，加强预防性、针对性普法宣传，切实发挥法制审

核“防未病”的功效。

三、主要成效

（一）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升。法制审核人员通过把好重大执

法决定的“闸口”，为政府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

保证重大执法决定合法性、有效性，确保在法治的轨道上依法行

政。2019 年以来，漕泾镇人民政府未发生一起行政复议、行政败

诉案件，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二）行政执法质效明显提高。法制审核通过率是行政执法规

范化建设的重要评价指标。自漕泾镇开展城管行政执法案件法制

审核以来，经过两年多的不断纠错与完善，法制审核通过率提升

至近 100%，行政执法案卷质量不断提高，执法人员依法办案意识

得到极大增强，行政执法规范化程度显著提升。

（三）群众合法权益有效维护。从“合法性”维度来看，重大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具有保障公民权益的功能价值。对每个拟作出

的重大执法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能够实现对行政执法活动的实

时规范，践行了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宗旨。如，对执法单位未

按法定程序拆除刘某违章搭建案件，指导做出撤案处理，切实保

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推广价值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作为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方式，

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对于基层政府而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是一项新任务，各街镇基础不同、情况不一，漕泾镇探索

形成的一些有益举措，为其它街镇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做法，也为自身建立法制审核常态化工作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实践

基础。漕泾镇自推进法制审核工作以来，实施效果明显，也得到

了充分肯定，在 2020 年全区基层法治政府建设评估中，漕泾镇获

评 A 等。法制审核由事后的审查变成事前和事中的实质监督，规

范行政执法行为，保障行政执法质量，最大程度上减少执法的风

险，杜绝了执法违法行为的发生，维护了行政执法的权威和公信

力，提升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和满意度。


